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内

蒙古报道）高延国，男，内蒙古赤

峰市巴林左旗“610”办公室副主

任，家住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

东镇。 

高延国任职巴林左旗“610”

（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

织）成员后、升任“610”副主任

的十几年时间里，一直追随中共参

与策划、指挥、主导对当地法轮大

法学员的迫害，是地区迫害法轮功

学员的急先锋。高延国操控公检法

人员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骚

扰、抄家、抢劫钱物，还多次伙同

公安、国保恶警，劫持结束非法劳

教的法轮功学员到洗脑班继续迫

害，给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庭带

来深重的灾难。 

特别是二零一五年七月以后的

半年时间里，巴林左旗“610”指

挥、布控、蹲坑、绑架、骚扰诉江

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十多人被绑

架，二十多人被骚扰。对此，

“610”副主任高延国有推卸不了

的责任。 

“610”成员高延国迫害法轮

功学员部份案例： 

◎二零零九年十月，法轮功学

员李祥宇的非法劳教到期，其母亲

王玉兰去劳教所接儿子。巴林左旗

“610”成员高延国、李冰、王立

新也开车去劳教所，企图把李祥宇

绑架到洗脑班，遭到王玉兰阻止，

他们就把王玉兰也拖上警车。途中

李祥宇走脱，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零八年五月七日，法轮

功学员陈艳平被左旗警察绑架，被

非法劳教两年，关押在内蒙古五原

劳教所。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五日非法劳

教期结束时，陈艳平的妻子与妻弟

去 劳 教 所 接 人 ， 被 内 蒙 左 旗

“610”的王立新、高艳国和恶警

贾伟英等开车劫持，于二零一零年

四月十七日早晨拉到左旗宾馆，由

恶警李洪柱等多人逼迫陈艳平放弃

对法轮大法的信仰。 

◎二零一一年以来，“610”

成员高延国三天两头给法轮功学员

侯桂兰的丈夫打电话，挑唆侯桂兰

家人不得安宁。 

◎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上

午，赤峰市“610”成员陈晓东、

图布新、巴林左旗“610”成员高

延国和东城区人员宋某某闯入法轮

功学员李圣军家骚扰。 

◎巴林左旗女教师、法轮功学

员吴国辉，四次被非法抄家，三次

非法刑事拘留。二零一一年六月五

日上午，吴国辉和丈夫郭文去菜市

场买菜途中，被巴林左旗公安局国

保大队齐柏林伙同巴林左旗特警队

绑架。随后，国保大队李冰、李宏

柱和林东镇派出所李海利等十二人

胁迫郭文打开家门进行非法抄家，

巴林左旗“610”成员高延国、林

东镇西城区王焕勇、王冬梅等人参

与了抄家过程。郭文被恶警冠以涉

嫌包庇罪非法关押十二天，被非法

取保候审放回，勒索现金二万元。 

巴林左旗“610”为加重迫害

吴国辉，不择手段，上下串通、伪

造证据、栽赃陷害，操控公检法于

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下达批捕

决定书，对吴国辉非法起诉。二零

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吴国辉被巴

林左旗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自二

零一三年十一月左右又被当地司法

和内蒙古呼市女子监狱连手迫害，

被迫流离失所。 

◎法轮功学员马洪慧、郑桂芝

夫妇，二零一二年六月三日上午被

巴林左旗“610”成员高延国、王

立新操控巴林左旗公安局国保大队

田立成、李宏柱、高树军等多人绑

架到巴林左旗看守所，（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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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前哨》杂志曾刊登“江
泽民终生后悔的两大事件”，揭示
了江泽民的自认告白：这辈子做过
两件愚蠢之事，一是美国轰炸南斯
拉夫时，下令中国大使馆人员不能
撤退。二是打压法轮功。 

权力欲、妒嫉心极强的江泽
民，认为炼法轮功的人太多，是在
和党“争夺群众”。同时，法轮功
学员的高尚道德，反衬出中共的一
切不正，也是江泽民不能容忍的。 

1998 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
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
轮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得出
“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
害”的结论，还提到“得民心者得
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古训，
江泽民大为不悦。此后，江泽民及
其党羽不断制造事端，不顾其他六
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于 1999 年 7
月 20 日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 

中 共 的 本 质 是 “ 假 、 恶 、
斗”，与法轮功的“真、善、忍”
是根本对立的。中共江泽民集团迫
害法轮功，是其本质决定的。◇ 

▲栽赃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伪
案中的王进东在自焚时衣服已被
“烧”焦，但最易燃烧的头发大部
分完好，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
瓶也翠绿如新。有常识的人都知
道，汽油着起火来，能达到 500 多
度，人在这汽油大火中不用一分
钟，就能被烧死。然而，王进东稳
坐不动，声如洪钟似的喊口号。这
不是在演戏吗？ 



 

  

（接上页）并被抄家抢走电脑、打

印机等个人财物价值肆万余元，还

有现金七千四百元。警察打郑桂芝

嘴巴，辱骂、恐吓，使郑桂芝休克

多次。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郑桂芝被巴林左旗法院枉判三

年，于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四日被劫

持到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马洪慧

被“判三缓四”。高延国等指使司

法所人员付海艳、公安局、社区等

人多次闯到马洪慧家骚扰，马洪慧

的邻居及商店的对门的老板娘和社

区的一个女的受“610”的指使天

天监视马洪慧，影响其商店正常营

业，被迫关门，给马洪慧的身心经

济造成极大伤害。 

后来，“610”主任候志军、

高延国、王立新伙同司法所的王所

长和赤峰市“610”的陈晓东、图

布新等把马洪慧强行绑架到白音沟

洗脑班迫害。二零一三年五月，又

指使马洪慧所在单位巴林左旗幼儿

园园长张云山、教育局局长周立

军、书记范洪斌伙同巴林左旗人事

局局长刘凤武（已遭报因贪腐被逮

捕）及巴林左旗纪检委非法开除了

马洪慧的公职，断了一家人的生活

出路，只能靠孩子打工维持生活。 

◎法轮功学员陆桂华是位教

师，她于二零一二年六月三日上午

被巴林左旗国保大队的李洪柱、田

立成等人绑架、抄家，并非法拘留

十五天。出来当天，“610”成员

高延国，还有政法委和居民区、教

育局栗凌云等人把陆桂华拉到白音

沟洗脑班迫害。陆桂华回来上班

后，高延国等指使教育局到单位来

用车把陆桂华拉到京都宾馆，赤峰

市政法委找陆桂华谈话，后又指使

国保大队的高树军逼陆桂华写所谓

的“悔过书”，单位领导也多次找

陆桂华谈话恐吓，影响了陆桂华的

正常生活和工作。 

◎二零一二年六月四日，巴林

左旗“610”成员高延国、王立

新、左旗公安局国保大队田立成、

李宏柱等多人，闯入法轮功学员贾

彬家，绑架了贾彬妻子赵春霞和二

姐赵福霞。贾彬当时没在家。恶警

当即非法抄家，抢走计算机、打印

机等个人物品，抢走现金一万四千

左右，至少折合现金二万元，总计

高达三万四千元。赵福霞于当日晚

放回。赵春霞被关押在巴林左旗看

守所七个多月，家里只剩下九岁和

十二岁两个孩子。贾彬被迫流离失

所，遭恶警网上通缉，后被绑架，

枉判五年重刑。当时贾彬的大女儿

在上大学，下学期学费也没着落。 

◎二零一二年六月六日下午四

点多钟，巴林左旗“610”成员高

延国、王立新，左旗公安局国安大

队的田立成、李宏柱、高树军等人

闯入法轮功学员吴井刚家，非法抄

家，抢走大法书、卫星接收器、电

脑、打印机等个人私人物品，家里

的两万元存折也不见了。吴井冈正

被非法关押在左旗看守所十五天。 

◎法轮功学员赵福霞，二零一

四年二月十日去呼市女子监狱看望

被非法关押的大姐赵桂荣。在林东

火车站买票时，被巴林左旗林东铁

路派出所警察和巴林左旗公安局国

保大队李宏柱、高树军等绑架，并

被非法抄家。后被劫持到巴林右旗

看守所非法拘留十五天。 

◎法轮功学员孙志芳，去呼和

浩特伺候儿媳妇坐月子，二零一四

年五月十日乘火车回家，上车两个

小时后，就被警察搜查、绑架，后

被非法关押在巴林左看守所。 

◎法轮功学员李玉芬、王玉

兰，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三日上午讲

真相时，被巴林左旗公安局国保大

队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被非

法关押在巴林左旗看守所。二零一

四年八月下旬，公安局和检察院伪

造证据，非法逮捕李玉芬。十一月

二十五日，李玉芬被巴林左旗法院

非法判重刑六年。二零一四年九月

十日，王玉兰被左旗“610”劫持

到赤峰市洗脑班迫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二日上午，王玉兰在林东镇

大街上发放真相台历时，遭人恶

告，被警察绑架，在巴林左旗拘留

所、看守所遭的残酷折磨。二零一

七年三月被巴林左旗法院非法判刑

三年，在内蒙古女子监狱被迫害致

牙齿松动，不能吃东西。 

◎法轮功学员李玉梅、侯桂

兰，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三日正在李

玉芬家，巴林左旗公安警察正非法

抄家，两人也同时被绑架，并被非

法抄家，关押在巴林左旗看守所。

侯桂兰因身体状况取保候审回家，

恶警一度将她构陷到检察院，因她

手术伤口未痊愈，才改为逼她签

字、回家。二零一四年八月下旬，

公安局和检察院人员伪造证据，非

法逮捕李玉梅。李玉梅被非法关押

四个月，出现严重心脏病症状，取

保候审回家。 

◎二零一五年七月七日，

“610”策划，公安局副局长王春

江亲自坐镇指挥黄健、赵森、李海

利、齐柏林、赵森等在一天内绑架

了法轮功学员李圣君郭福生夫妇、

赵玉张桂芝夫妇及郭文、胡云鹏，

并非法抄家；第二天又绑架了鲁志

红并非法抄家。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日上

午，巴林左旗“610”操控巴林左

旗公安局国保大队黄健等四、五个

人非法闯进法轮功学员鲁志红家，

非法抄家，抢走了大法书籍，鲁志

红被绑架到公安局，非法审讯。 

◎巴林左旗法轮功学员赵玉老

人，二零一七年已八十多岁了，自

己一人生活。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

一日上午，他的三女儿赵春霞和女

婿贾彬去给老人家收拾卫生，巴林

左旗公安局出动警车闯到赵玉家，

非法抄家，并将赵春霞、贾彬夫妇

非法关押到左旗看守所。四月二十

五日上午八点，赵玉老人到公安局

要人，被巴林左旗公安局国保大队

长黄健等恶徒非法刑事拘留。后巴

林左旗“610”串通检察院将赵春

霞、贾彬夫妇构陷到左旗法院，半

年后诬判夫妻二人重刑六年。 

高延国目前虽已不在“610”

任职，但其人仍在执迷于中共对法

轮功学员的迫害，对法轮功学员的

慈悲劝善置若罔闻，执迷不悟。佛

法是慈悲的，高延国对其所犯罪行

如果及时悔悟，将功折罪，也许还

会使自己及家人有一个美好的未

来。（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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